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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沙政办〔2021〕31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标准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沙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沙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部分条款的通知》（沙政〔2011〕475号）和《沙县

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若干意见》（沙

政〔2014〕156号）规定，为进一步提高我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

障水平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提高我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标

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对象

年满 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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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整项目和标准

全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标准由原234元/人·月调整为280

元/人·月，每人每月增加 46元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标准调整从 2021年 7月 1日起执

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区人社局和财政局提前做好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

标准的相关工作，于 2021年 9月底前将提高后的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金足额发放到位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做好政策宣传，积极

配合人社部门做好调整待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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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8月 2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


